
哈尔滨理工大学
学位评定委员会文件

哈理工学位发 [2015] 10 号

关于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

论文和科研成果要求的补充通知

学校各有关部门：

为切实提高我校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，结合我校学位与研

究生教育实际，经校学位委员会第二届第44次会议研究决定，进

一步规范我校硕士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，对《哈尔滨理工

大学关于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和科研

成果的规定》（哈理工学位发[2013]16号）文件做如下补充规定：

一、除符合文件规定条件外，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，视同达

到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和科研成果要求。

1、若发表在国内外会议论文集或期刊增刊上的论文被检索

（SCI、EI、ISTP 等）收录或被人大复印转载等并提供检索或转

载证明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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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交的调研或实践报告需为所在学科派出

且和学校有合作关系的实践基地认可。

3、以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为科研成果的研究生，需在发

明专利初次受理名单内，后期更名的不予认定。

二、研究生申请答辩前，须向学院提交相关学术论文和科研

成果，经院分评委员会审核通过后，报送研究生学位办。

三、在2015年初被学校列为黑名单的期刊发表的文章不予认

定。

四、若院学位分评委员会制定的相关学科研究生发表学术论

文的规定高于本规定要求的，按院学位分评委员会制定的规定执

行，但需报校学位办公室备案。

五、本规定从颁布之日起开始正式执行，由研究生部学位办

负责解释。

二 O一五年六月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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